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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医药给予了深 切 关 怀 和 大 力 支 持，赋 予

了中医药医疗工作新的使命和要求，使 中 医 药 医 疗 事 业 站 在 了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以 新 中 国７０年 为 背

景，梳理中医药医疗政策的变迁，分析中医药在财政投入、医疗服务资源、诊 疗 服 务 能 力、医 疗 费 用 等 方

面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时代提高中医药医疗服务能力的对策，以期推动中医药医疗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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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中医药医疗政策变迁

１．１　探索建立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党和国家

领导人非常重视在恢复医疗卫生工作中中医药的作用。毛

泽东主席为１９５０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

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 奋 斗。”［１］本 次 会 议 也

确定“团结中西医”为全国卫生工作的原则之一。
可见，从国家层面已经明确了处理中西医关系的原则，

中医和中医药医疗事业得到了官方关注和重视。但具体执

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轻 视，甚 至 歧 视 中 医 药 的 做 法，例 如《中

医师暂行条例》和倡办中医进修学校，要求原有中医接收学

术改造，不接受或改造不好的要淘汰，同时新的中医又不再

产生［２］。这些尝试改造中医，使中医“科学化”的做法，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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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无法正常传承和发展。
转折发生在１９５４年。这一年，在毛泽东主席多次批示

和指示下，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

的报告》，报告提出了 一 系 列 改 进 中 医 工 作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使中医药医疗事业纳入 了 国 家 发 展 的 大 政 方 针，为 建 立 适

应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中医医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了

改变中医“各自为政”，以门诊为主的医疗业务模式，报告提

出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中医的业务范围，具体的

做法包括西医医院开设 中 医 门 诊 和 病 房；为 了 进 一 步 培 养

中医药人才，报告提出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具体的措施还

有提倡中医带徒、创建中医学院和开展“西学中”教育等［３］。
在报告的指导 和 后 续 政 策 的 推 动 下，中 医 药 疗 效 在 临

床上得到验证，中西医综合疗法几乎被推广到临床各科、各

病种，普及到各 地 各 层 次 的 医 疗 机 构［４］。至１９７０年，全 国

中医医院由几乎 为 零 发 展 到１７１所，建 立 了 大 批 中 医 门 诊

部及综合医院中医科和中西医结合病房。国家领导人的重

视加上切实可行的政策 措 施，促 进 了 中 医 药 医 疗 工 作 的 建

立，中医药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基本确立。

１．２　调整恢复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卫生系统受到了严重破坏，中

医药医疗事业也受到重创，其中乏人乏术问题最为突出［５］。
故此，１９７８年９月，中共中央以〔１９７８〕５６号文件转发了卫生

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

人问题的报告》。报告 提 出 了 为 中 医 队 伍 培 养 新 生 力 量 的

八条建议，内容涉及到人员、政策、管理、经费等多个方 面，
深谋远虑，着 眼 未 来［６］。邓 小 平 同 志 在 文 件 上 亲 笔 批 示：
“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

的物质条件。”［７］文件下发后，引起了各级 党 委 和 政 府 部 门

的普遍重视，在 社 会 上 引 起 了 广 泛 反 响。该 文 件 是 新 时 期

发展中医药医疗事业的 纲 领 性 文 件，对 后 来 的 中 医 药 医 疗

工作具有深远影响。
〔１９７８〕５６号文件的颁布，使中医药医疗事业得到了调

整和恢复，但 中 医 西 化 却 成 为 突 出 问 题。为 此，卫 生 部 于

１９８２年４月召开了衡阳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

顿和建设的意见》。会 议 重 点 强 调 中 医 医 院 要 传 承 中 医 传

统医学，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从门诊到病房都要体现以中

医药为主。１９８５年５月５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卫生工

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

位”［８］。１９９１年４月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上，中西医并重

正式明确为国家卫生工作的方针。从保持中医药特色到中

西医并重，逐步厘清了中医与西医的关系问题，赋予了中医

药独立的地位。
然而，仅仅依靠党和国家的政策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中

医药管理机构对具体事务进行组织管理。１９８６年１月，国

务院第９４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医管理局（１９８８年，国务

院决定将中药事业也划 归 国 家 中 医 管 理 局 管 理，更 名 为 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这是中医 药 管 理 工 作 的“历 史 性 转 折”，
具有里程碑意义［９］。

至此，中医药有了独立的管理机构，拥有了更多的权限

和资源，“中西医并 重”的 原 则 也 明 确 了 中 医 药 的 地 位。这

意味中医药工作将转入 相 对 独 立 发 展 的 时 期，中 医 药 医 疗

事业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１．３　巩固发展期（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医疗市场化改革 取 得 了 很 多 成

果，中医药总体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

中西医并重难以实现，中医药资源配置不合理，中医特色弱

化，优势淡化，对卫 生 工 作 贡 献 率 低 等 问 题 凸 显，阻 碍 着 中

医药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卫生

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继续明确“中西医 并 重”的 卫 生 工 作 方

针，同时强调“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使中医药诊治

手段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提高中医药医

疗服务能力。
但此时，医疗服务价格高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

尤为突出，尤其对于农民，农村的医疗社会保障成为亟待解

决的难题。我国传统中医药价格低、效果好，成为解决这一

问题的关键突破口。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 卫 生 工 作 的 决 定》，内 容 包 括

合理配置资源、加 强 中 医 科 建 设、培 养 农 村 中 医 骨 干、推 广

农村中医药适宜技术等［１０］，旨在用中医药的优势缓解农村

医疗卫生保障不足的问题。
面对突发的 公 共 卫 生 事 件，中 医 药 也 不 负 众 望。２００３

年，“非典”肆虐全国，中医药 介 入 诊 疗 过 程（中 医 参 与 治 疗

的患者占５８％），中西医配合治疗发挥了特殊作用，中医药

医疗服务能力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认可［１１］。
在长期探索中，中医药医疗服务贡献率得到提高，优势

凸显，但 既 有 的 医 药 管 理 体 制 使 中 医 药 的 优 势 难 以 实 现。
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 健 全 覆 盖 城 乡 居 民 的 基 本 医

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

服务”［１２］，以构建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体制。同年，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 事 业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描 绘

了中医药医疗服务在医 改 中 的 实 现 路 径 和 未 来 图 景，是 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 革 的 重 要 配 套 文 件 之 一。此 后，为 了 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的规划，保障中医药医疗

事业的发展，国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卫 生 部、人 社 部 等 部 门 分

别下发了《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关 于 实 施 基 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等文件，详细阐述了相关

的保障政 策 和 措 施。在 新 医 改 的 推 动 下，中 医 药“简、便、
验、廉”的特色得到充 分 发 挥，中 医 药 医 疗 服 务 得 到 了 社 会

的关注和认可。
这一时期是我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时 期，也 是 中

医药医疗事业的巩固发展期。中医药凭借其深邃的哲学智

慧和确切的疗效，面对严峻的挑战，紧紧抓住新医改带来的

机遇，奋力前行，实现了快速发展。

１．４　改革完善期（２０１２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从

国家 事 业 全 局 出 发，对 中 医 药 的 发 展 作 出 系 列 重 要 论 述。
中医药正在以崭新的姿 态 成 为 推 动 健 康 中 国 建 设、实 现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 力 量，并 日 益 显 现 出 促 进 人 类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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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的巨大价值和作用。
新时代，党和国家 在 继 续 贯 彻“中 西 医 并 重”的 卫 生 工

作方针的基础上，力争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
２０１６年，国家构建了“一法一纲要一规划”的中医药政

策法规体系。同年２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明确了新时期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和

任务，这是新时期推动中医药医疗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

要》，对中医 药 医 疗 服 务 推 动 健 康 中 国 建 设 进 行 了 系 统 部

署。同年１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我

国首部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 和 国 中 医 药 法》，从 法 律 层 面

为中医药医疗事 业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支 持。于 此 同 时，国 务 院

发表了《中国的中医药》白皮 书，这 是 我 国 首 部 中 医 药 白 皮

书，表明中医药政策法规体系逐渐趋于完善。

２０１９年是中医药发展史上十分关键的一年。２０１９年７
月２４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对中医药

医疗工作做了全面细致 的 部 署 和 安 排，进 一 步 聚 焦 中 医 药

的继承、创新，提高中医药的贡献度。该文件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 的 形 式 全 面 部 署 中 医 药 工 作，意 义

深远。
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坚定

不移发展中医药事业的 决 心 和 信 心，为 中 医 药 医 疗 事 业 的

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宏伟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２　中医药医疗事业的全面发展

２．１　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投入持续加大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国家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与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中医部分）及其占比 （万元）

年份
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

（中医部分）
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

（中医部分）增幅（％）
医疗卫生机构

财政拨款

医疗卫生机构财政

拨款增幅（％）
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

（中医部分）占比（％）
２００７　 ７６１，８８０ ／ １０，２６３，７８１ ／ ７．４２
２００８　 １，００８，５９４　 ３２．３８　 １２，５１３，６７６　 ２１．９２　 ８．０６
２００９　 １，０９６，８１４　 ８．７５　 １６，９２６，６００　 ３５．２６　 ６．４８
２０１０　 １，４４９，３６６　 ３２．１４　 ２３，４４５，２０２　 ３８．５１　 ６．１８
２０１１　 １，６８９，８０６　 １６．５９　 ２７，８１３，３８８　 １８．６３　 ６．０８
２０１２　 １，７２６，８４３　 ２．１９　 ３１，２０５，１２９　 １２．１９　 ５．５３
２０１３　 １，９２０，８１９　 １１．２３　 ３４，６８１，１９１　 １１．１４　 ５．５４
２０１４　 ２，３７６，９００　 ２３．７４　 ４６，４６３，９４７　 ３３．９７　 ５．１２
２０１５　 ３，０２８，６７９　 ２７．４２　 ５４，７０５，１４９　 １７．７４　 ５．５４
２０１６　 ３，６０８，３５４　 １９．１４　 ５９，６７７，１４８　 ９．０９　 ６．０５
２０１７　 ４，０１７，５２５　 １１．３４　 ６４，２９１，９５３　 ７．７３　 ６．２５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表示无法获得此数据；因２００６年及以前未有该项指标统计，故仅列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的统计指标数据。

　　由表１可见，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医
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中 医 部 分）呈 逐 年 波 动 式 增 长 趋 势。
２０１７年，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拨款为４０１．７５亿元，是２００７
年的５．２７倍，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８．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中

医类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增幅大于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

款的增幅。可 见，近 年 来 党 和 国 家 对 中 医 药 重 视 程 度 在 增

大。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中医部分）在医疗卫生机构总

财政拨款的占比上，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整体一直呈下降趋势。
尽管党和国家对于中医药财政投入在逐年增高，但在卫

生事业总投入的占比却呈现下降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

中医药事业的重视程度仍然相对不足，未真正做到“中西医

并重”。在中医药发展的道路上，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２．２　医疗服务资源翻番

２．２．１　医疗卫生机构情况　不同年份中医医院数与全国

医院数的统计情况，见表２。

表２　中医医院数与全国医院数 （所）

年份 中医医院数 全国医院数 中医医院数占比（％）

１９５０ 　４　 ２８８０　 ０．１４
１９７８　 ４４７　 ６４４２１　 ０．６９
２０１２　 ２８８６　 ２３１７０　 １２．４６
２０１７　 ３６９５　 ３１０５６　 １１．９０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全国 中 医 药 统 计 摘 编》。中 医 医

院数为全国县及县级以上机构数。因１９４９年未统计中医医院，故只列

出１９５０年的数据。

中医类医疗卫 生 机 构 与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统 计 情 况，
见表３。

表３　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与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个）

年份
中医类医疗

卫生机构

全国医疗

卫生机构

中医类医疗卫生

机构占比（％）

２００２　 ３８０１　 ８５７０５　 ４．４３

２００７　 ３５５３８　 ２９８４０８　 １１．９１

２０１２　 ３９３０５　 ９４８５４０　 ４．１４

２０１７　 ５４２４３　 ９８６６４９　 ５．５０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全 国 中 医 药 统 计 摘 编》。①２００２
年医疗卫生机构不含诊所、卫生所、医 务 室、社 区 卫 生 服 务 站 的 统 计 数

据；②２００７年开始，医疗卫生机构含诊所、卫生所、医务室、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统计数据；③未查到２００１年及之前的数据。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赋予了中医医院和医疗机构发

展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中 医 医 院 和 医 疗 机 构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 现。１９５０－２０１７ 年，中 医 医 院 从 仅 有 的 ４ 所、占 比

０．１４％，发展到３　６９５所、占比１１．９０％，数量增长了９２２．７５
倍，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７３％。２０１７年，中医医疗卫生机构数

已达５４　２４３所，是 ２００２年 的 １４．３倍，年 均 增 长 率 为

１９．３９％。尽管数据显 示 新 中 国 成 立 后，中 医 医 院 和 医 疗 机

构蓬勃发展，但发展速度 赶 不 上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的 发 展

速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中 医 医 院 和 中 医 类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发展的相对缓慢和重视程度不够。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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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提供中医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

机构名称
年　　度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个） ４０７５　 ４７９８　 ５１４０　 ５４３６　 ５６５９　 ５８９９　 ６０８２　 ６３８７

其中提供中医服务的机构 ３２８３　 ３８２１　 ４１５３　 ４４８３　 ４７０９　 ５７１８　 ５９３０　 ６２７４
所占比重（％） ８０．６　 ７９．６　 ８０．８　 ８２．５　 ８３．２　 ９６．９　 ９７．５　 ９８．２

社区卫生服务站（个） ８８０６　 ８８３６　 ９１２９　 ９２５０　 ９３６５　 ９５５２　 ９８０６　 １０２８９
其中提供中医服务的机构 ４０８０　 ４２３６　 ４３８３　 ４７４５　 ４９６４　 ７７３４　 ８１６４　 ８７９２

所占比重（％） ４６．３　 ４７．９　 ４８．０　 ５１３．３　 ５３．０　 ８１．０　 ８３．３　 ８５．５
乡镇卫生院（个） ３６４０６　 ３５９８６　 ３５８５６　 ３５７３８　 ３５６６７　 ３３０７０　 ３５４５６　 ３５５０９

其中提供中医服务的机构 ２０８５４　 ２１１６３　 ２１９４０　 ２２７４５　 ２３１４８　 ３３０５２　 ３３４４４　 ３４０９５
所占比重（％） ５７．３　 ５８．８　 ６１．２　 ６３．６　 ６４．９　 ９３．０　 ９４．３　 ９６．０
村卫生室（个） ５９３３５９　 ６０１５９６　 ５９６４９８　 ５９５２０５　 ５９０８５４　 ５８７４７２　 ５８７６４０　 ５８４８５１

其中提供中医服务的机构 １８５６９０　 １９１０８５　 １９５５８５　 １９９７１１　 ２０２９８０　 ３５４１１３　 ３６９２６３　 ３８８５１８
所占比重（％） ３１．３　 ３１．８　 ３２．８　 ３３．６　 ３４．４　 ６０．３　 ６２．８　 ６６．４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２０１３年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年鉴》。①２０１４年之前按配备中医类别职业（助理）医师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数及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为主的村卫生室统计；②２０１５年起按配备中医类别职业（助理）医师、有中草药收入、中

医处方、开展中医医疗技术和中医药健康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数及以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为主、有中药柜、开展中医医

疗技术和中医药健康管理的村卫生室统计。本表不含分支机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
生服务 站、乡 镇 卫 生 院 以 及 村 卫 生 室 占 比 分 别 从８０．６％、
４６．３％、５７．３％和３１．３％提升至９８．２％、８５．５％、９６．０％和

６６．４％。表明基层提供中医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也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并越来越接近基层中医服务的全面覆盖。

２．２．２　医疗机构床位数　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和全国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统计，见表５。
表５　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和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万张）

年份
中医类医疗构

床位数

全国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数

中医医疗机构床位

数占比（％）

１９５０　 ０．０１　 １１．９１　 ０．０８
１９７８　 ３．４０　 ２０４．１７　 １．６７
２０１２　 ７０．５８　 ５７２．４８　 １２．３３
２０１７　 １１３．５６　 ７９４．０３　 １４．３０

注：１９７８年数据 来 源 于《１９７８年 全 国 卫 生 统 计 年 报 资 料》。１９５０年、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的中医医 疗 机 构 床 位 数 统 计 指 标 为 中 医 医

院床位数，数据来源于《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但缺少专门统计的中医

类医疗机构床位数数据；其他数据来 源 于《中 国 卫 生 统 计 年 鉴》。１９４９
年未有中医医院统计，因此只列出１９５０年的数据。

全国各地区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见表６。
１９５０年，中 医 医 院 的 床 位 数 仅 占 全 国 医 院 床 位 数 的

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占全国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数的１４．３０％，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４．９５％，各个地区都

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

从１９５０年的０．０００２张／千人，增长至２０１７年的０．８２张／千

人，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３．２１％，远高于所有医疗机构床位数

的增长率（４．９８％）。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每 千 人 口 中 医 类 医 院

床位数年增长率达到８．９２％，高于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增长率

（７．８４％）。表明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各个地区都有较为

明显的增长，发展情况良好，能够逐渐满足人们对中医医疗

服务的需求。但与 全 国 每 千 人 口 医 疗 机 构 床 位 数 相 比，每

千人口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仍显不足。
观察各地区每千人口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的发展情

况，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东 部、中 部、西 部５年 分 别 增 长 了０．２３
张／千人、０．２９张／千 人 和０．３９张／千 人，净 增 长 速 度 依 次

为：东部＜中部＜西部，东、中、西部地区的中医类医疗机构

床位数与地区间的人口密度、经济水平成负相关性，床位资

源地区配置不均衡。

表６　各地区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千人）

年份
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

总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９５０　 ０．０００２ ／ ／ ／

１９７８　 ０．０４ ／ ／ ／

２０１２　 ０．５２　 ０．４９　 ０．５１　 ０．５９
２０１７　 ０．８２　 ０．７２　 ０．８０　 ０．９８

年份
全国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

总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９５０　 ０．２２ ／ ／ ／

１９７８　 １．９４ ／ ／ ／

２０１２　 ４．２４　 ４．１６　 ４．２１　 ４．４２
２０１７　 ５．７２　 ５．３７　 ５．８１　 ６．１５

注：１９７８年的数据来源于《１９７８年全 国 卫 生 统 计 年 报 资 料》，统 计 了 中

医医院床位数及全国医院床位数；“／”表 示 无 法 获 得 此 数 据；人 口 数 据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２０１８》（国 家 统 计 局 编）。东 中 西 部 地 域 划 分 参

照《２０１３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２０１８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如
下：①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海南共１１个省、直辖市；②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共８个省；③西部：内 蒙 古、广 西、重 庆、四 川、贵 州、云 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１２个自治区、直辖市。

２．２．３　中医药人才队伍情况　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数与

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统计，见表７。
表７　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数与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年份
中医药卫生技术

人员数

全国卫生技术

人员数

中医药卫生技术

人员数占比（％）
１９４９　 ２７６０００　 ５０５０４０　 ５４．６５
１９７８　 ３４５９４２　 ２４６３９３１　 １４．０４
２０１２　 ４７６８８２　 ６６６８５４９　 ７．１５
２０１７　 ６６３５５７　 ８９７８２３０　 ７．３９

注：①１９７８年的中医药卫生 技 术 人 员 数 为 中 医 人 员 和 中 药 人 员 之 和；

②２００７年开始，中药技术人 员 统 计 为 中 药 师（士），比 往 年 中 药 士 统 计

数据多。中医技术人员统 计 为 见 习 中 医 师，比 往 年 数 据 多；③１９４９年

无专门的中药技术人员，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数即中医技术人员数，且
中医技术人数为估算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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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与全国职业（助理）医

师人员数统计，见表８。
表８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与

全国职业（助理）医师人员数 （人）

年份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

医师人员数

全国执业（助理）
医师人员数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
医师人员数占比（％）

１９４９　 ２７６０００　 ３１４０００　 ８７．９０
１９７８　 ２５１０８８　 １０３３０１８　 ２４．５４
２０１２　 ３５６７７９　 ２６１６０６４　 １３．６４
２０１７　 ５２７０３７　 ３３９００３４　 １５．５５

注：①１９７８年执业（助理）医 师 人 员 数 使 用 数 据 为 中 医、西 医 师（士）之

和；②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为中医师、中

西医结合高级医师、中医 士 之 和；③２００８年 中 医 类 别 执 业（助 理）医 师

人员数为全国卫生机构中医执业医师、中医执业助理医师之和；④１９４９
年全 国 执 业（助 理）医 师 人 员 数 使 用 数 据 为 中 医、西 医 师 之 和；⑤１９４９
年中医人数为估算人数。

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统计，见表９。
截至２０１７年，全国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数达到６６３５５７人，

为１９４９年的２．４倍，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比例为７．３９％；
其中中医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约为１９４９年的２倍，占全国执

业（助理）医师人员数的１５．５５％。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

（助理）医师人员数仅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就增长了０．１２人／千人。
各地区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增长都有较

为明显的增长。说明近５年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员增

长较为迅速，中医药人才队伍在逐渐壮大。
１９４９年，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数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

数的５４．６５％，近１０年仅维持在７％左右的水平；中医执业

（助理）医师人 员 数 占 比 从１９４９年 的８７．９０％下 降 到２０１２
年的１３．６４％，而后又上升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５．５５％；同样，虽然

２０１７年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相比

１９７８年上升了４６％，但相比于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

师人员数１２６％的增幅稍显不足。这些都说明中医执业（助

理）医师人员的发展速度相对较缓，应当引起重视。各地区

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排序，依次为：西

部＞东部＞中部，说明中医类别 的 执 业（助 理）医 师 资 源 配

置不均衡。
表９　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

（人／千人）

年份
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

总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９４９　 ０．５０ ／ ／ ／

１９７８　 ０．２６ ／ ／ ／

２０１２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３　 ０．２９

２０１７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３２　 ０．４２

年份
全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

总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９４９　 ０．５７ ／ ／ ／

１９７８　 １．０８ ／ ／ ／

２０１２　 １．９４　 ２．１　 １．８３　 １．８２

２０１７　 ２．４４　 ２．７　 ２．３　 ２．３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全国 中 医 药 统 计 摘 编》。①全 国

执业（助理）医师 人 员 数 的 数 据 来 源 于《２０１８年 中 国 卫 生 健 康 统 计 年

鉴》；②１９７８年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的数据来源于《１９７８年

全国卫生统计年报资 料》；③１９８８－２０１７年 中 医 类 别 执 业（助 理）医 师

人员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中医药统计摘编》；④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２０１８》（国家统计局编）；⑤“／”表示无法获得此数据。

２．３　诊疗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全国医院和中医类医院诊疗服务情况，见表１０。

表１０　全国医院和中医类医院诊疗服务情况

年份

全国中医类医

院总诊疗数

（万人次）

全国医院总诊

疗数（万人）
占比（％）

中医类医院门

急诊诊疗数

（万人次）

全国医院门急

诊诊疗数

（万人）
占比（％）

中医类医院

出院人数

（万人次）

全国医院出院

人数（万人）
占比（％）

１９７８　 １　９４３．２　 ４１　４４７．３　 ４．６９　 １　９３０．５　 ４０　４０８．４　 ４．７８　 １２．８　 １　００６．９　 １．２７

１９８８　 １３　３２９．５　 ６６　８５３．６　 １９．９４　 １２　９８４．１　 ６５　２５８．１　 １９．９０　 １４５．１　 １　８５６．１　 ７．８２

１９９８　 １６　１９４．８　 ６５　０３８．２　 ２４．９０　 １５　７１０．７　 ６２　５６４．６　 ２５．１１　 ２８１．７　 ２　０６１．６　 １３．６６

２００８　 ３０　１５７．６　 １７　８１６７．０　 １６．９３　 ２　９４１３．０　 １７　３７１７．６　 １６．９３　 ９３０．３　 ７３７３．４　 １２．６２

２０１２　 ４５　１２０．２　 ２５４　１６１．６　 １７．７５　 ４３　９００．３　 ２４８　３０９．１　 １７．６８　 １　７９８．９　 １２　７０６．０　 １４．１６

２０１７　 ６０　３７９．８　 ３４３　８９２．１　 １７．５６　 ５８　８５３．１　 ３３６　３０２．４　 １７．５０　 ２　８１６．１　 １８　８２２．７　 １４．９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１９７８年以前未有该项指标统 计。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 仅 统 计 了 卫 生 部 门 下 的

综合医院和中医医院的诊疗人次。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全国中医类医院总诊疗人次、中医类医

院 门 急 诊 诊 疗 人 次、中 医 类 医 院 出 院 人 数 占 比 分 别 从

４．６９％、４．７８％、１．２７％上升到１７．５６％、１７．５０％、１４．９６％。
表明中医医疗供给发展 迅 速，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对 中 医 医 疗 的

信任感和依赖程度日益增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 医 类 医 院 总 诊 疗 量 和 门 急 诊 诊 疗 量

均显著增加，１９９８年其各占全国医院之比分别达到２４．９０％
和２５．１１％，但随后的１０年间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７年全国中

医类医院总诊疗数和中医类医院门急诊诊疗数占比分别为

１７．５６％和１７．５０％，仅 为１９９８年 水 平 的 三 分 之 二 左 右；中

医类医院出院人 数 占 全 国 医 院 出 院 人 数 之 比 除２００８年 稍

下降外，其他年 份 均 呈 缓 慢 上 升 趋 势。说 明 中 医 类 医 院 在

提供诊疗服务上相比于全国医院的能力仍较弱。

２．４　医疗费用价格优势明显

全国卫生计生 部 门 综 合 医 院、政 府 办 中 医 综 合 医 院 门

诊患者负担情况统计，见表１１、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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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全国卫生计生部门综合医院、政府办中医综合医院门诊患者负担情况 （元）

年份
综合医院

平均每诊疗人次医疗费 药费 检查费

中医综合医院

平均每诊疗人次医疗费 药费 检查费

１９９１　 １４．００　 ９．００　 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２　 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９３　 ２３．３０　 １５．２０　 ５．１０　 １８．２０　 １３．９０　 ２．７０

１９９４　 ２９．６０　 １９．００　 ６．６０　 ２２．１０　 １６．７０　 ３．４０

１９９５　 ３９．９０　 ２５．６０　 ９．１０　 ２９．７０　 ２２．００　 ５．１０

１９９６　 ５２．５０　 ３２．３０　 ７．９０　 ３５．２０　 ２５．２０　 ３．３０

１９９７　 ６１．６０　 ３７．８０　 ９．７０　 ４１．６０　 ２９．３０　 ４．３０

１９９８　 ６８．８０　 ４２．７０　 １１．３０　 ５０．４０　 ３５．２０　 ５．６０

１９９９　 ７９．００　 ４７．４０　 １４．４０　 ５６．８０　 ３６．９０　 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５．７８　 ５０．３１　 １６．７８　 ６０．５５　 ３９．５７　 ７．３６

２００１　 ９３．６１　 ５３．９８　 １８．８１　 ６４．７７　 ４１．８４　 ８．９０

２００２　 ９９．６３　 ５５．２１　 １６．４４　 ６９．５２　 ４３．９６　 ７．７６

２００３　 １０８．２３　 ５９．２４　 １８．５６　 ７８．１２　 ４９．０３　 ９．４２

２００４　 １１７．６８　 ６１．８４　 ２１．５１　 ８２．９７　 ４９．３９　 １１．１５

２００５　 １２６．８７　 ６６．０４　 ２３．４８　 ９２．７９　 ５４．８７　 １２．９１

２００６　 １２８．７４　 ６４．９８　 ２５．２２　 ９５．５７　 ５５．５９　 １３．８０

２００７　 １３６．１２　 ６８．０２　 ２７．７７　 １０１．３０　 ５８．５６　 １５．３６

２００８　 １４６．４８　 ７４．０３　 ２９．９２　 １１３．３６　 ６６．４６　 １７．２４

２００９　 １５９．４７　 ８１．１８　 ３２．４７　 １２３．９４　 ７３．２６　 １８．６０

２０１０　 １７３．８２　 ８８．０７　 ３５．８９　 １３７．５３　 ８２．６４　 ２０．２９

２０１１　 １８６．０６　 ９２．３６　 ３８．５７　 １５２．９４　 ９３．４４　 ２１．９７

２０１２　 １９８．３５　 ９７．６５　 ４１．４９　 １６６．１１　 １０１．８２　 ２３．８５

２０１３　 ２１１．５２　 １０１．３３　 ４４．２６　 １８２．１０　 １１０．４７　 ２５．９３

２０１４　 ２２４．８７　 １０５．６５　 ４７．５９　 １９５．６０　 １１６．６６　 ２８．３８

２０１５　 ２３７．５８　 １０９．２５　 ５０．１１　 ２０６．３９　 １２１．４４　 ２９．８２

２０１６　 ２４７．８３　 １０９．８４　 ５２．６６　 ２１６．９９　 １２５．０１　 ３１．６７

２０１７　 ２５７．４０　 １０６．７０　 ５５．６０　 ２２８．２６　 １２７．３１　 ３２．７８

注：资料来源于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

图１　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全国卫生计生部门综合医院、中医综合医院门诊患者人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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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卫生计生部门 综 合 医 院、政 府 办 中 医 综 合 医 院 住 院患者负担情况，见表１２、图２。

表１２　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全国卫生计生部门综合医院、政府办中医综合医院住院患者负担情况 （元）

年份
综合医院

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 出院者日均住院费用

中医综合医院

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 出院者日均住院费用

１９９１　 ５６８．００　 ３７．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
１９９２　 ７３８．００　 ５０．００　 ７６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１９９３　 １　０２１．３０　 ７２．２０　 ９８０．８０　 ５７．００
１９９４　 １　２７２．７０　 ９４．６０　 １　１２２．５０　 ７２．７０
１９９５　 １　６６７．８０　 １２５．６０　 １　４４８．５０　 ９３．９０
１９９６　 ２　１８９．６０　 １７１．１０　 １　７１５．９０　 １２１．８０
１９９７　 ２　３８４．３０　 １９３．３０　 １　８５７．００　 １３５．６０
１９９８　 ２　５９６．８０　 ２２２．２０　 ２　１１８．００　 １６４．２０
１９９９　 ２　８９１．１０　 ２５４．５０　 ２　３３８．５０　 １８８．５０
２０００　 ３　０８３．６８　 ２８０．９０　 ２　３８３．６３　 ２００．４５
２００１　 ３　２４５．５２　 ３０４．３５　 ２　４４４．０３　 ２１５．２７
２００２　 ３　５９７．７２　 ３７０．６０　 ２　５９５．５０　 ２３９．２７
２００３　 ３　９１０．６６　 ３８８．１５　 ２　８５４．１８　 ２６４．０８
２００４　 ４　２８３．７４　 ４３３．２５　 ３　１２５．１８　 ３００．３３
２００５　 ４　６６１．４９　 ４６９．７３　 ３　５２０．０１　 ３２５．５４
２００６　 ４　６６８．８８　 ４７１．１０　 ３　４６１．６５　 ３３２．４６
２００７　 ４　９７３．８０ ／ ３　７１９．８９　 ３５４．６１
２００８　 ５　４６３．８２ ／ ４　０８６．８６　 ３９２．６７
２００９　 ５　９５１．９２　 ６１２．３４　 ４　４１６．９８　 ４２９．４０
２０１０　 ６　５２５．６２　 ６７４．７９　 ４　８７８．３３　 ４６０．６６
２０１１　 ７　０２７．７４　 ７３３．４３　 ５　２０６．２８　 ５００．９２
２０１２　 ７　４０３．４８　 ７９３．４６　 ５　４８２．５３　 ５４３．３９
２０１３　 ７　９６８．２５　 ８７０．２４　 ５　９１７．１６　 ５８６．８６
２０１４　 ８　３９７．３０　 ９３７．３０　 ６　２３４．９５　 ６２９．３９
２０１５　 ８　９５３．３５　 １　００９．７０　 ６　６０９．７４　 ６６７．８０
２０１６　 ９　３３９．１３　 １　０７９．００　 ６　９１３．６０　 ７１０．４１
２０１７　 ９　７３５．４０　 １　１４２．３０　 ７　０９０．６７　 ７４４．６１

注：资料来源于１９８７－２０１７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表示无法获得此数据。

图２　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全国卫生计生部门综合医院、中医综合医院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

　　由表１１、表１２和图１、图２所示，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全国卫
生计生部门综合医院与中医综合医院门诊患者的每诊疗人
次平均医疗费、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呈逐年上升趋势，但
均低于综合医院，且费用差距逐年增大。２０１７年，中医综合
医院平均每诊疗人次医疗费用为２２８．２６元，比综合医院所
需费用少１１．３％。中医综合医院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为

７０９０．６７元，比综 合 医 院 所 需 费 用 少２７．２％。说 明 中 医 在
门诊和住院价格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

３　新时代发展中医药医疗事业的对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扶持

中医药医疗事业的政策 法 规，切 实 推 动 了 中 医 药 医 疗 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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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由前面统计数据可知，医
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中医部分）占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
的比例，呈整体下降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的中医类医疗机
构床位数资源分 配 不 均；中 医 医 院、中 医 医 疗 机 构、中 医 药
卫生技术人员、中医执业（助理）医 师 人 员 和 每 千 人 口 中 医
类别职业（助理）医师的增速较为缓慢；１９９８年以后，中医类
医院总诊疗量和门急诊诊疗量均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７年仅为

１９９８年水平 的 三 分 之 二 左 右。这 表 明 中 医 药 资 源 投 入 不
足、分配不均，服务 人 员 匮 乏，诊 疗 服 务 能 力 较 弱 的 问 题 依
然突出，“中西医并重”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新时代的国家 卫 生 与 健 康 方 针、健 康 中 国 建 设 赋 予 了
中医药医疗事业新的机遇。只有秉承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
律，立足突出问题，主动担当、锐意进取，真正推动中医药医
疗事业的创造性 转 化、创 新 性 发 展，才 能 提 高 临 床 疗 效，实
现中医药医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３．１　顶层与基层协调

实现人人享有 健 康 是 人 类 共 同 的 美 好 愿 景，也 是 所 有
中医药工作者努力和奋 斗 的 方 向，其 根 基 就 是 中 医 药 供 给
的均衡性，即保持顶层与基层的协调，根据区域发展水平和
人口密度，科学合理地配置中医药资源。一方面，政府要加
大对基层地区或医疗资 源 稀 缺 领 域 的 投 入，规 范 中 医 诊 疗
技术，建设特色优势项目、特色专科，提高服务标准，发挥中
医药在“治未 病”及 治 疗 常 见 病、慢 性 病、多 发 病 方 面 的 优
势，提升中医药服务在基层的可得性和可及性，方便居民就
医。更为关键的是，可 以 改 变 人 们 的 就 医 观 念，推 动“基 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的推
行；另一方 面，应 发 挥 市 场 对 资 源 的 配 置 作 用。贯 彻 落 实
《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 划 纲 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中 关 于“改 革 完
善中医药发展体制机制，充 分 发 挥 市 场 在 资 源 配 置 中 的 决
定性作用”的原则，对 中 医 诊 所 依 法 实 施 备 案 管 理，推 动 社
会资本和金融投资中医药项目，激发社会办中医的积极性。
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通 过 市 场 运 作，增 加 中 医 药 资 源 供 给，
同时解决政府规划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除了资源投入 的 均 衡 外，更 为 重 要 的 是 人 力 资 源 在 区
域间的公平性。要兼顾区域经济、人口和面积，改革中医药
人才流动资源配置机制，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完善评价体
系，优化薪酬制度，引导人才向资源稀缺地区流动。同时定
期开展在岗人员 培 训，通 过 继 续 教 育、培 训 班 等 方 式，提 高
当地医务人员的素质。
３．２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

中医药以较低 的 投 入，提 供 了 与 资 源 份 额 相 比 较 高 的
服务 份 额，在 新 医 改 和 基 层 卫 生 工 作 中 发 挥 了 独 特 作 用。
新时代，公立中医医疗机 构 应 该 保 证 社 会 效 益 与 经 济 效 益
的协调发展，持续发挥中医药的价格优势，积极弘扬中医药
“大医精诚”“悬壶救世”的优秀传统，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努
力为患者减轻 就 医 负 担。政 府 要 加 大 对 公 立 医 院 的 投 入，
避免因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造成中医医疗服务西化，以西
养中等问题。加大 对 患 者 的 医 疗 卫 生 补 贴，尤 其 对 于 贫 困
人口和残疾人口，使他们享有必要的医疗保障，从而保持公
立医院的公益性 特 征。另 外，医 院 需 要 建 立 适 合 中 医 特 色
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突出与西医院的区别；并由注重经济
指标转为综合考虑经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加 大 中 医 药 特 色
所占的比重，从提高薪酬 待 遇 等 方 面 入 手 激 发 中 医 院 医 务
人员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中医药价格优势，推动
中医药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３．３　中医与西医协调
目前没有任何一 门 医 学 可 以“包 治 百 病”，中 医 的 整 体

观和辨证思维发展了“治未病”的 理 念，这 是 西 医 无 法 企 及
的领域；现代医学技术又为中医提供了诊治帮助，填补了中
医的不足，中西医 应 相 互 学 习 借 鉴，协 调 发 展，共 同 解 决 一
些单纯靠中医或者西医难以解决的医学难题。中西医协调
发展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两种医学体系的相互融合、渗
透。其关键是在应 用 的 统 筹 上 下 功 夫，在 优 势 融 合 上 做 文
章，在疗效提高上求突破，努力实现中西医在防病治病中的
最大优势、最大效益和最好疗效［１３］。其中发挥中医药医疗
服务的特色优势，是中西医协调发展的根基，是防止中医西
化的关键。建立有 利 于 发 挥 中 医 药 特 色 的 管 理 制 度，充 分
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 的 主 导 作 用，以 及 在 治 疗 重 大 疾 病
中的协同作用和在疾病康复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建立健全
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和重大传染病防治的机
制，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另外，还要开展中西医临床协
作，推动中西医之间的融合。如围绕疾病的治疗，不应想方
设法用西医弥补中医的 不 足，而 应 充 分 发 挥 中 医 在 治 疗 疾
病某个环节或某个阶段 的 作 用 和 优 势，促 进 中 西 医 的 高 水
平融合，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服务全民健康。
３．４　继承与创新协调

中医药是中华 民 族 历 代 先 民 与 疾 病 斗 争 的 智 慧 结 晶，
是我 国 的 原 创 医 疗 资 源，要 把 这 一 宝 贵 财 富 继 承 好、发 展
好、利用好，关键在 于 坚 定 中 医 药 发 展 的 自 信 心，坚 持 继 承
与创新协调发展。要努力挖掘和全面传承全国名中医的学
术思想、临证经验 和 独 到 技 术；领 悟 古 代 经 典、文 献 和 前 人
的研究成果；掌握 中 医 特 色 疗 法 和 适 宜 技 术；收 集 安 全、有
效的民间单方验 方，并 进 行 临 床 合 理 验 证。也 要 吸 收 现 代
科学技术的优势，开发关键性的技术装备，扩大中医药诊疗
技术的服务范围，在新时代，发展和应用好传统中医药的诊
疗技术和经典古方［１４］。

继承与创新的 协 调 还 要 强 调 两 方 面，一 是 避 免 过 犹 不
及，中医药有很多 特 色 优 势，但 不 能 只 强 调 继 承 传 统，还 要
认识其不足，关注 临 床 验 证 的 效 果；二 是 根 不 可 失，不 能 忽
略中医药的特色，一 味 追 求 所 谓 的 现 代 化，导 致 中 医 西 化。
只有坚持继承与创新的协调，以临床验证为最终检验标准，
才能真正提高中医药医 疗 服 务 能 力，提 高 为 人 民 健 康 事 业
服务的质量，贡献于全人类。
３．５　治理模式与激励机制的协调

回顾新中国７０年 中 医 药 医 疗 政 策 的 历 史，不 难 发 现，
国家卫生 体 制 机 制 对 中 医 药 事 业 的 影 响 至 关 重 要。新 时
代，中医药医疗事业的发展需要继续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
其核心是构建科学合理 的 中 医 药 治 理 模 式，建 立 积 极 有 效
的中医药激励机制。

要保证治理模 式 与 激 励 机 制 的 协 调 发 展，首 先 要 发 挥
“治未病”的理念优势，坚持贯 彻 中 医 药 为 人 民 健 康 服 务 的
宗旨。将中医药医疗的关口前移，重视预防，将健康人 群、
亚健康人群、康复人群纳入服务范围，实现“以病人为中心”
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坚定不移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其次，政府要加大对中医药卫生服务的投入，落实对中
医医院倾斜投入的政策，增加对基层中医医疗的财政补偿；
同时发挥政府的正向激 励 和 导 向 作 用，包 括 对 医 疗 服 务 项
目设置的指导，构建中医药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增
加医保制度方面中医药 项 目 的 报 销 范 围 和 比 例，贯 彻 落 实
薪酬 制 度 上“医 药 分 开”的 政 策，实 行 根 据 学 术 水 平、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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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络止痛丸对风湿痹症模型大鼠的
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

徐　杰１，王宝成２，姜文月１＊，王美慧１，杨明爽１，苏小红２，李芯茹１

（１．吉林省现代中药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１２；２．通药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通化１３４００１）

摘　要：目的：观察活络止痛丸对风寒湿痹与风湿热痹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并探究其治疗风湿痹症的作

用机制。方法：随机将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分为风寒湿痹与风湿热痹两大组，每组再分为空白组、模型组、万通筋

骨片组、活络止痛丸低剂量和高剂量组，每组各１０只。采用弗氏完全佐剂诱导，并通过外界施以“风寒湿”
和“风湿热”的致病因素制备风寒湿痹与风湿热痹两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通过检测各组大鼠足肿胀度、
关节炎指数、血清白细胞介素－１β（ＩＬ－１β）、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大鼠前列腺素Ｅ２（ＰＧＥ２）、超氧化物歧

化酶（ＳＯＤ）及丙二醛（ＭＤＡ）水平等，进行本品在治疗风湿功能方面的药效学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与

风寒湿痹与风 湿 热 痹 模 型 组 相 比，活 络 止 痛 丸 可 显 著 降 低 足 肿 胀 度、关 节 炎 指 数、血 清ＩＬ－１β、ＴＮＦ－α、
ＰＧＥ２、ＭＤＡ水平，升高血清ＳＯＤ水平。结论：活络止痛丸对风湿痹症模型大鼠具有治疗作用。
关键词：活络止痛丸；风寒湿痹；风湿热痹；药效学；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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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风险程度和劳动价值“量身定做”，科学规范合理的薪

酬制度，对中医医疗服务关键绩效指标进行有效监管。
总之，建国７０年以来，我国中医药在医疗 方 面 有 了 翻

天覆地的变化。改 革 道 路 的 背 后，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一 切 为 人

民服务的宗旨和以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的实践探索。随着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 时 代，人 民 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 要 离 不 开 对 健 康 服 务 的 需 要，离

不开对中医药医疗服务的需要。７０年的砥砺前行，不忘初

心；７０年的前进之路，永不停步。未来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

推进，中医药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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